关于印发《绥芬河市住宅前期物业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绥发改规﹝2023﹞1号
　　 
各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居委会、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
　　为了规范物业服务行业收费行为，提高物业服务水平，维护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我们对《绥芬河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绥芬河市发展和改革局   
　　绥芬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bookmark: _GoBack]　　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7月14日      
　　 
　　 
　　 
绥芬河市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维护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物业管理条例》、《黑龙江省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辖区内住宅（不含别墅和公寓）前期物业服务收费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提倡建设单位、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服务企业，促进物业服务标准通过市场竞争形成。
　　第四条  物业服务收费按不同物业的使用性质和特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住宅（不含别墅、公寓，下同）、与住宅配套使用的电梯、单体车库、室内停车泊位(车库)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之外的其他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五条  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物业服务标准及管理政策，负责物业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及管理政策。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工作。
　　社区居委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协助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物业服务标准和住宅前期物业收费标准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内容分为基础物业服务、级差物业服务和特有物业服务三个部分。
　　基础物业服务是最基本的物业服务项目，是物业服务必须达到的服务标准。包括基础管理、屋面日常保养维护、化粪池清掏、单元电子门维护、楼道声控灯照明5个服务项目。
　　级差物业服务是满足基础物业服务，根据服务项目及服务质量提供分等级的物业服务标准。包括综合管理、公共区域秩序维护、共用部位设施设备日常运行保养维修、日常保洁、清冰雪、绿化养护6个服务项目。每个服务项目按照服务等级标准，由低到高分为一至四级。
　　基础物业服务和级差物业服务构成了基本物业服务。
　　单体楼物业服务，包括基础物业服务和级差物业服务中所涉及的服务项目（级差物业服务中的综合管理为必选项目）。
　　特有物业服务是根据建设配套及物业服务需求，为业主提供的单项物业服务。包括电梯管理、装修管理、车辆管理、二次加压供水、公共责任险5个服务项目。
　　第七条  物业服务项目、标准及服务等级由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并公布。（详见《绥芬河市住宅物业服务指导标准》附件1）
　　住宅前期基本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由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测算并公布（详见《绥芬河市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定价成本标准》附件2），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适时调整。
　　第八条  住宅前期基本物业服务收费，由住宅前期基本物业定价成本、利润和法定税金3部分构成。
　　住宅前期基本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 住宅前期基本物业定价成本（包括基础服务成本和级差服务成本）＋利润（政府指导价标准幅度6%—12%）＋法定税金。
　　未提供的物业服务项目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第九条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以元/月·平方米（建筑面积）为计费单位，按月、季、年计收，预收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
　　第十条  新建住宅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需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房屋销售前，由物业服务企业将设计提供的物业服务标准报请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备案文件，核定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公示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事项。
　　建设单位与住宅买受人签定房屋买卖合同时，应当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
　　三、办理住宅进户前，由物业服务企业报请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实际物业服务标准进行确认并备案；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备案文件，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包括室内停车场泊位(车库)物业服务费、电梯服务费等）予以核定。
　　四、办理住宅进户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依据经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并备案的服务等级和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前期物业收费标准与业主签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中关于前期物业收费标准执行期限的内容应当以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核定文件为准。
　　第十一条  物业管理区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向物业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召开首次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重新协商确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一)交付房屋专有部分建筑面积超过建筑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二)交付房屋套数超过房屋总套数百分之五十的；
　　(三)首套房屋交付满两年且交付房屋套数超过房屋总套数百分之二十五的。
　　分期开发建设的住宅项目，其首期交付使用房屋满足前款规定条件之一的，按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交付之日的当月发生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已竣工但尚未售出的或因建设单位原因未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办理交付手续的，其间所发生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买受人未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的，发生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第十三条  物业发生产权转移时，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应当负责结清物业费、电梯费等。产权转移之日的当月及以前发生的物业服务费用，由物业出让人承担；产权转移之日的次月起发生的物业服务费用，由物业受让人承担；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四条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中与住宅配套使用的电梯服务费用包括基础费用和运行电费，具体收费标准依据《绥芬河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电梯收费指导价格》（附件3）确定。
　　第十五条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中与住宅配套使用的二次加压供水服务费用包括基础费用和供水电费。基础费用见《绥芬河市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定价成本标准》附件2，供水电费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预收标准，前期物业服务期满多退少补。
　　第十六条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中与住宅配套建设使用的单体车库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按照同小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三分之一收取。单体车库改变使用用途的，按改变后的用途性质收费。
　　第十七条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中与住宅配套建设使用的室内停车场、停车泊位（车库）物业服务费，包括停车场综合管理、保洁、保安、公共通道照明、共用设施设备日常运行保养维修，具体收费标准依据《绥芬河市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定价成本标准》（附件2中特有物业服务政府指导价限额）确定。
　　第十八条 前期物业服务中对于有房屋装修需求的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应与之签定装修管理协议，督促其遵守有关规定。物业企业可收取装修管理费，用于装修期间清运建筑垃圾、电梯垂直升降及装修管理支出，具体收费标准依据《绥芬河市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定价成本标准》（附件2中特有物业服务政府指导价限额）确定。
　　物业企业在收取装修管理费之后，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其它与装修有关的费用。
　　第十九条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用中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日常运行保养维修费、电梯费中的基础费用、二次加压供水中的基础费用应当作为业主预购物业服务的费用，独立核算、专款专用、结转滚存备用。
　　第二十条  物业服务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在前期物业服务中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代收上述费用的，双方应当签订委托协议，物业服务企业可向委托方收取代办费用，但不得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收取额外费用。
　　第二十一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服务区域内醒目位置公示物业服务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计费方式、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以及物业服务监督举报电话和价格举报电话，接受业主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涉及物业服务质量和标准方面的事宜，由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处理；涉及收费标准方面的事宜，由市发改部门负责解释，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处理。
　　第二十三条  其它性质的物业服务机构，可参照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3年8月1日起执行。《绥芬河市物业收费管理办法》（绥价联发﹝2017﹞4号）同时废止。

